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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周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彭三小区有一

套新房，4月8日，他带齐所有房屋相关资
料，专程前往小区物业管理处办理收房、领
钥匙手续。“物业当场向我预收了两笔费用，
一笔是1000多元的日常保安保洁费，另一笔
是2000元的建筑垃圾清运费。”
对于这笔2000元的建筑垃圾清运费，周

先生感到困惑：“我现在根本不打算装修，家
里不会产生任何建筑垃圾，物业公司凭什么
提前向我收取这笔费用？这难道不是乱收
费吗？”他当场向物业工作人员说明了“现阶
段不装修”的情况，指出这笔费用毫无提前
缴纳的理由。可让周先生没想到的是，物业
工作人员态度坚决：“不交钱就不给新房钥
匙！”急于收房的周先生，无奈之下只能全额
缴纳了两笔费用，才拿到了新房钥匙。
记者查看周先生提供的收据发现，这

2000元费用标注为“代收建筑垃圾清运费”，
收款方是彭三小区物业方上海北安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收款日期为2026年4月8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收据上有一行手写备
注：“不装修可退”。
“当时我强调不装修后，物业工作人员

补充说‘一年内不装修可退’，但收房前这笔
钱‘一定要交’，否则就领不到钥匙。”周先生
坦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退”，而在
于“该不该收”。“我当下不装修，就不会产生
建筑垃圾，根本不需要这笔清运服务，物业
为了方便管理，就统一向所有新业主收费，
完全不区分谁近期装修、谁暂时不装修。”
事后，周先生上网查询得知，业主有权

自行联系建筑垃圾清运企业，物业公司无权
强制业主接受其指定的清运服务。“选择权

在我手里，等我要装修了，既可以自己找清
运公司，也可以委托物业代办。可现在我连
装修计划都没有，物业不仅提前收费，还不
跟我说清楚有自行选择的权利，这太不合理
了。”周先生是越想越气，认为物业“不交钱
不给钥匙”的做法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于是向“新民帮侬忙”发来诉求，希望能讨回
这笔2000元的建筑垃圾清运费。

本报介入物业退款
记者与上海北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取

得联系。针对“为何提前收取建筑垃圾清运
费”的问题，一名朱姓负责人回应称“这是公
司的规定”，随后又补充道“如果业主不装
修，两个月内可以退款”。该负责人还提到，
小区的建筑垃圾清运服务由具备相关资质
的公司承担，清运单位的职责是从装修业主

家的住宅楼下接收垃圾，全程清运至规定点
位处理。
记者明确指出，周先生目前无装修计

划，物业公司无权强制预收这笔垃圾清运
费；即便周先生后续选择委托物业代办清运
服务，这2000元也应在他“实际报备登记装
修时”收取。面对记者的质疑，该负责人始
终无法给出预收费用的合理依据，最终表态
“可以马上为周先生办理退款”。

而针对“不交钱就不给钥匙”的说法，物
业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可能是工作人员在沟
通时表达存在瑕疵，并明确回复“在没有事
前约定的情况下，物业服务方无权以‘未交
费’等理由扣留业主钥匙”。
截至发稿前，周先生反馈，在“新民帮侬

忙”介入调查后，他已收到了2000元退款，物
业负责人也向其表达了歉意。

捆绑收费已属违法
法律界人士指出，新房交付时，开发商

通常会委托物业公司代为办理交房手续，此
时物业公司的角色是代开发商交付钥匙，核
心职责是完成房屋买卖合同的“最后一步”，
将房屋实际交付给业主，而非充当“审核
者”，设置自身设定的收房条件。
从法律关系来看，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

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购房者按约定支付房
款后，开发商必须履行交房义务；而购房者
与物业公司之间是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物
业费等相关费用的缴纳是另一个独立的法
律关系。物业公司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
当事方，其代为交付钥匙的行为，本质上
是接受开发商委托的履约行为，而非行使
自身权利。
因此，物业公司不得以“未交装修押金、

未交物业费、未交垃圾清运费”等理由，扣留
业主的新房钥匙。将“交钥匙”与“收费”捆
绑执行，属于违法行为。物业只能按照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在交房后收取相关费用，
绝不能跨合同“捆绑执行”。
记者了解到，多起司法判决已明确：将

预交物业费或其他不合理费用作为交房的
前置条件，既无合同约定，亦无法律依据，违
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侵犯了业主依约接收房
屋的合法权利。
周先生表示，经过这次遭遇，他终于明

白“支付物业费、垃圾清运费等物业自行设
定的费用，并非交房的前置条件”。他也呼
吁，物业公司应依法依规开展服务，摒弃
“交房捆绑收费”的不合理做法，切实保障
业主的合法权益。对此，“新民帮侬忙”将持
续关注。 本报记者 夏韵

“不交钱就别想拿钥匙！”
业主收新房，还没装修就遭物业预收垃圾清运费

“不交钱就别想拿钥匙！”市民周先生向“新民帮侬忙”求助，语气中满是郁
闷。4月上旬，他前往静安区彭三小区物业处领取新房钥匙，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收房前必须先交建筑垃圾清运费”，还直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尽管周先生
反复解释“现阶段不装修，不会产生建筑垃圾”，却始终无果。这笔钱到底该不该
预收？物业公司是否能将“交房”与“收费”捆绑执行？记者展开调查。

中山北路与金沙江路地处交通要道，平
日里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交通繁忙。近日，
不少市民反映，在这车流密集、行人穿梭的核
心路口，竟有售货摊位公然摆放在机动车道
与人行道交界处的路面上，与往来车辆、行人
“抢道”，安全隐患让人忧心。

晚上7时左右，记者来到现场后看到，
几个摊位一字排开，直接占据了机动车道
与人行道的交界区域，有的甚至紧邻斑马
线一端。此时正值车流高峰，往来车辆川
流不息，摊主却熟视无睹，在摊位前招揽顾
客。不时有车辆从摊位旁擦肩而过，场面十
分惊险。
“晚高峰时，这里的人流量、车流量非常

大，这些摊位直接摆在马路上，太危险了！”市
民王先生指着摊位说道。按照相关规定，即
便在上街沿，人行道都不允许随意违规设摊，
这些摊主却直接将摊位设在车水马龙的路
口，让人咋舌。
占道经营之下，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商品，

直接站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上，往来车
辆不得不减速避让，极易引发剐蹭、拥堵甚至
交通事故。行人通行也被迫绕行，原本有序
的路口秩序被打乱，安全风险陡增。“阿拉每
次经过这里都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什么意
外。”采访中，不少市民忧心忡忡地表示，这样

的违规设摊行为严重影响道路通行与公共安
全，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够及时整治，制止此
类危险占道行为，还市民一个安全、畅通的出
行环境。 本报记者 徐驰

家住浦东新区金燕
家苑的王女士向“新民帮
侬忙”求助，小区不少监
控摄像头损坏多年，居民

遇到物品丢失、车辆剐蹭等情况时，往往
无从查证，监控几成摆设。
金燕家苑建于2002年，房龄已逾20

年。王女士说，入住之初，小区在正门、
侧门及主干道等区域均安装了摄像头。
可这些设备随着年限增长逐渐老化，不
少已无法正常使用。前几个月，王女士
曾通过外卖平台购买了一大袋物品，迟迟
未收到。联系外卖员后得知，外卖已被人
拿走。她赶到门卫室调看监控，却发现设
备早已故障多时。“除了少数进出口摄像
头还能用，监控屏幕大多是黑的。”
类似情况并非个例。王女士告诉记者，

业主群里不少居民都反映过监控故障问
题。有车辆被剐蹭，有宠物走失，事后想
到物业处调取监控，却被告知“摄像头坏
了”。“我们按时交物业费，监控坏了理应
及时维修，服务也该跟上。”王女士说。
记者联系了小区所在的平度居委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区地下空间的
监控探头属于街道前些年统一配置的公
共安防设施，地面摄像头则是开发商
建设时配套安装，确实存在
年久失修问题。

4月上旬，居委会已会同物业、业委会召
开会议，研究更换摄像头事宜，计划于本
月召开业主大会，推动统一更新。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小区物业。物
业经理表示，现有摄像头均为20多年前
安装的老式模拟设备，部分已处“罢工”
状态。“这些设备坏了修、修了又坏，不少
零部件现在已难以配到，确实需要整体
更换。”物业方面坦言，小区内此前多次
发生车辆剐蹭等情况，但因缺少有效监
控记录，责任难以认定，居民意见较
大。目前，物业已与业委会沟通，计划全
面更换摄像头，并优化监控点位布局，
眼下正联系多家公司报价，待方案确
定后提交业主大会表决。

居民们希望，此次更新能尽
快落地，并同步建立日常巡
检、维修养护机制，别让监
控再次沦为摆设，真正保
障小区居民居住安全。

本报记者
季晟祯

繁忙路口成“摆摊场”“与车抢道”

险象环生，行人盼出行环境安全畅通

小区监控成摆设
尽快更新护安全

“每次经过这里都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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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混乱不堪 徐驰 摄


